
“厕所社交”是对“课间圈养”的隐秘反抗
□ 何勇海

儿童化妆品不能“野蛮生长”
□ 戴先任

“自动续费”应少些“套路”多些“选择”

自动续费并不是一种特别新奇的

商业模式 ， 但关键在于 ， 不少 APP

把这种商业模式变成了一种商业套

路。 有的APP 不明确告知自动续费，

暗地里默默扣费； 有的则把退订入口

藏得十分隐蔽，让用户难以解约等等。

这些均可称之为 “强制自动续费 ”，

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

事实上，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相

关部门的重视。 2021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的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

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在消费者接受服

务前以及自动展期、 自动续费等日期

前 5 日 ，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 由其自主选择 。 2023 年 7 月 ，

工信部举行发布会， 也提出重点整治

用户反映突出的欺骗误导下载、 强制

自动续费等痛点问题。

正如安庭委员所建议的那样， 加

大处罚不透明和欺诈性行为的力度以

维护用户权益 。 确实也有地方在试

水 ， 比如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深圳经济特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就明确， 网络交易经营者自动续费违

反相关规定最高罚 50 万元。

这些更具体 、 更有操作性的罚

则， 也不妨推广开来， 成为一种全国

通用的规范。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 不

少关于强制自动续费的纠纷多停留在

一事一议的层面， 商家也仅仅退还消

费者的订阅费用。 只有进一步抬升违

法成本， 让商家真正感到肉痛， 才能

彻底遏制商家套路消费者的冲动。

自动续费涉及服务提供商、 应用

商店及支付平台等多个环节， 各环节

的取消通道不畅、 扣费期限不统一是

问题的根源之一 。 由此 ， 建立健全

“退订服务” 的统一行业标准， 就显

得很有必要了。 在手机操作系统、 支

付平台已经相对统一的今天， 退订服

务标准也不应参差不齐、 自行其是，

给消费者平添操作门槛。

总之， 治理自动续费确实需要社

会凝聚合力， 探索各种可能的方式，

进行系统化治理， 真正起到重塑行业

生态的效果， 把选择权还给消费者。

综合红星新闻、 红网等

业勤 整理

近年来， 自动续费的扣款问题已

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一。 许多

APP 在提供付费服务时会默认开启自

动续费功能， 而消费者在购买时往往

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一旦到了续费周

期， 用户的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 而

用户往往对此一无所知。

“自动续费” 本该是为用户提供

便利， 使商家与消费者共赢的 “合约

条款”， 却在一些 “别有用心” 的商

家手下成了隐形的 “霸王条款” 在弹

窗或页面的显示上， 商家把 “超低价

体验” 甚至 “免费试用” 标注得特别

显眼， 而关于自动续费服务的内容则

隐藏在字里行间， 用户稍不注意就会

忽略； 其次， 这些 APP 的自动续费

服务都是 “一键开通” 的， 但取消续

费服务却要折腾好长时间， 有的还要

辗转好几个平台。 有网友评论道， 甚

至有不少 APP 内并没有关于退订服

务的介绍， 或是隐藏极深， 需要点开

多重窗口才能看到， 想要取消服务简

直比侦探破案都难。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更迭出新的

今天， “一键开通” 可以执行， “一

键退订” 难道很难实现吗？ 自动续费

的 “弯弯绕绕”， 实际上是对服务本

质的异化， 此类变相强制消费虽然可

能会在一时 “反向薅取 ” 消费者的

“羊毛”， 但长此以往， 对品牌口碑的

累积毫无益处。 企业的长远发展仍然

应以服务产品内容为王， 利用人们一

时想试用但后期容易疏忽忘记的心理

所获取的小利， 只会使得企业未来的

道路越走越窄。

总体而言 ， 想要真正改变 APP

变相强制消费的现状， 还需要政府、

监管机构、 企业和消费者多方的共同

努力 。 期待未来 ， APP 市场内能多

一点高质量的服务内容， 少一点 “隐

形扣费” 的 “千层套路”， 在法律管

制、 行业监督和企业自觉的环境中，

搭建起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任桥

梁。

莫让“隐形扣费”透支用户信任

把选择权真正还给消费者

  在数字化浪潮中， APP已成为人们生活的

“标配”， 但随之而来的强制自动续费问题却像

一股暗流， 不断侵蚀着消费者的权益。 全国两

会将近之际， 全国政协委员会安庭提议， 各部

门应取消强制自动续费， 并建立健全“退订”

服务的统一行业标准， 将自动续费的选择权交

还给用户； 同时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出台相应的

法规政策， 用强制手段为用户权益保驾护航。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

员、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国华拟提交

一份题为 《关于高度关注小学生 “厕所

社交 ” 问题的建议 》 的提案 。 “所谓

‘厕所社交’， 就是学生在学校里只能在

厕所里交朋友。” 其提案指出， 在部分

学校， 孩子们在课间不仅走不进操场，

不能在走道里停留， 甚至是在教室里也

只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于是， 被逼无

奈的孩子只能躲进厕所里社交。 （3 月

1 日澎湃新闻、 《联合日报》）

“厕所社交” 的出现， 显然与 “课

间圈养” 密切相关。 不少学校不想承担

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责任， 在课间 10

分钟内除了打水、 上厕所， 不允许学生

离开教室， 只能在教室内活动。 还有部

分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 要求孩子在学

校绝对安全， 对孩子不小心造成的轻微

皮外伤都上纲上线， 对老师、 学校不依

不饶， 这反过来更使得学校对课间活动

严加管制。 如此这般， 厕所便成为孩子

们觉得最自由的地方、 最私密的空间。

小学生热衷 “厕所社交” 是教育的

悲哀。 “课间圈养” 不仅不利于缓解学

习压力， 而且对学生们的脊椎、 颈肩健

康都不利。 严管课间十分钟， 限制学生

正常社交， 也是一种 “孤岛教育”， 学

生的性格、 心理等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仅从 “厕所社交” 方面来说， 这种

另类社交既无法得到足够锻炼， 又无法

呼吸到新鲜空气； 此外， 一些学生还要

为偷偷摸摸的 “厕所社交” 撒谎， 养成

不诚实的品行。

说穿了， “厕所社交” 是对 “课间

圈养” 的隐秘反抗， 解决 “厕所社交”，

应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学生。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

规定》 第八条规定： 学校不得设置侵犯

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 不得对学生

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

游戏、 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

要的约束。

为促使学校将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教育部门应将课间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教

育督导， 对长期不执行的学校予以明确

处罚； 要进一步细化制度规则， 明确学

校在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情况下发生意

外伤害的相关责任， 从源头帮助学校合

理管控风险， 促使学校放开包袱、 解放

课间 10 分钟； 要优化校园保险规则，

覆盖课间活动， 化解学校风险； 而学校

则要与家长建立有效沟通机制， 将课间

活动益处、 潜在风险和防范措施等告知

家长， 取得理解与支持。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不少儿童在使

用儿童化妆品， 但一些儿童化妆品却在

玩具店里销售， 甚至出现在学校周边的

小卖部中， 其中一些声称给儿童使用的

化妆品并无儿童化妆品标志 ， 且未写

明 、 提醒未成年人需在成人监护下使

用。 (3 月 2 日 《法治日报》)

儿童化妆品走俏， 是受到多重因素

影响的结果。 但目前市场上销售火爆的

儿童化妆品， 还存在各种安全问题。 比

如商家将成人化妆品当儿童化妆品销

售， 卖给儿童， 在学校周边也很容易买

到;比如一些广告宣称 “健康 ” “无

毒” “水溶配方” “天然成分” 等的儿

童化妆品， 实际上并不符合相关规范。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 《儿童化

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 商家

不得向儿童销售非儿童化妆品。 而根据

《儿童化妆品申报与审评指南》， 所有明

示适用于儿童的化妆品， 均应按照要求

申报。 但一些商家在对儿童彩妆产品送

检时， 会称是装扮玩具， 而非化妆品，

或者在送检 、 备案时只是显示为化妆

品， 并未加上 “儿童” 等字眼。 这就规

避了相关监管， 让儿童彩妆产品按照玩

具的质检标准来走， 产品的安全性就得

不到应有保障。

另外， 根据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

规定》， 申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

妆品， 必须标注 “小金盾”。 但据了解，

一些商家在推销产品时， 故意将 “小金

盾” 标志与获得国家审批、 质量认证等

宣传用语挂钩， 有意混淆 “小金盾” 标

志的含义。 同时， “小金盾” 标志也并

不就意味着该产品质量安全得到认证。

家长购买时还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商

家进行交易。

儿童化妆品不能成 “收割” 儿童的

利器 ， 要给儿童化妆品套好 “制度绳

索”。 不能任由无良商家将成人化妆品

卖给孩子 ， 要防范无良商家 “打擦边

球”、 欺骗消费者。 对此， 需要进一步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部门要加大监

管力度， 要让监管跟上快速发展的儿童

化妆品市场， 比如要杜绝校园周边销售

儿童化妆品乱象等。 网络平台也要加强

对商家、 主播等的管理， 要配合相关部

门打击问题化妆品， 履行好自身的管理

责任。

不能让儿童化妆品市场无序发展、

野蛮生长， 而要促其规范发展;要防范

成人化妆品销售给儿童， 也要让未成年

消费者能够与儿童化妆品 “适度接触”，

防范儿童“成人化”倾向等。 这些都需要

相关部门、网络平台、家长等各方能守土

有责，洗去儿童化妆品的“成人妆容”，剥

去成人化妆品的“儿童外衣”，让儿童化

妆品的 “供需市场” 能回归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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